
口腔黏膜檢查陽性個案後續確診及治療處置流程

確診醫院條件 治療醫院條件

口腔癌、

口腔癌前

病變

具有下列專科醫師之醫院：口
腔顎面外科或具頭頸癌診治
專業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口
腔病理或病理專科醫師。

具有下列專科醫師：口腔顎面外
科或具頭頸癌診治專業之耳鼻
喉科、口腔病理或病理、整形外

科、放射線腫瘤＊、腫瘤內科、
影像（放射線）診斷。

＊表示可以為合作醫院

篩檢結果為陽性
疑似口腔癌
紅斑
白斑
紅白斑
疣狀增生
張口不易或舌頭活動困難
超過兩星期仍不癒合之口腔潰爛
扁平苔癬
口腔內外不明原因之持續腫塊
口腔黏膜不正常，但診斷未明

轉介醫院複檢

1、 至醫院口腔顎面外科、口腔病理

或具頭頸癌診治專業之耳鼻喉科

專科醫師確診

2、 衛教戒菸、酒、檳榔

治療或轉介治療醫院每 1-6 個月定期追蹤

每 3-6 個月定期追蹤 切片檢查

結果如為口腔癌前病變或口腔癌

可選擇在原診所追蹤

篩檢診所的醫師為口腔顎面外科、口
腔病理或具頭頸癌診治專業之耳鼻
喉科專科醫師，其篩檢陽性個案經專
業判斷不需進一步切片時，可在原診
所追蹤


